
提醒：改過銷過以「警告｣為單位，須完成 10次愛校服務，其中需有 1次以上行政處室師

長執行證明及 2次以上衛生組執行證明  

 

 

愛校服務證明單-衛生組 

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衛生組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-衛生組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衛生組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-行政處室師長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處室師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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